[bookmark: _GoBack]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建议说明表
	项目名称
	2026年联合开发系统（受益所有人信息查询）配套改造项目

	预算金额
	222.5万元

	推荐供应商
	建信金融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单一来源采购方式适用情形
	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的
发生了不可预见的紧急情况不能从其他供应商处采购的
必须保证原有采购项目一致性或者服务配套的要求，需要再次向原供应商采购的

	往期采购情况
	往期采购情况：
	年度
	项目
名称
	采购
方式
	预算金额
	中标/成交金额
	单价
（如有）

	2024
	联合开发系统2023年（第四批次）项目
	同业
合作
	3776.44万元
	3245万元
	4.5万元/人月

	2025
	2024年联合开发系统需求（第一批次）实施项目
	同业
合作
	11526.39万元
	7108万元
	4.45万元/人月

	2025
	2024年联合开发系统不可预见需求实施项目
	同业
合作
	1250
万元
	1248万元
	4.45万元/人月




	推荐供应商情况
	与同业合作案例：与国家开发银行、恒丰银行、蒙商银行等均有相关合作案例。

	
	供应商评价：该供应商为我行最重要的业务系统实施厂商，为我行提供169个业务系统的实施，占我行业务系统数量的80%以上。该供应商技术能力、人员素质和整体服务水平良好。

	本期项目开展的必要性说明
	根据《关于做好<金融机构客户受益所有人识别管理办法>实施工作的通知》（银反洗发〔2025〕26号）要求，各银行机构需于《金融机构客户受益所有人识别管理办法》（2026年1月20日起实施）实施后四个月内完成相关内部系统改造。为抓紧推进系统建设，近期已完成受益所有人信息查询管理系统建设项目的立项并提请采购，本项目作为配套改造项目，主要对现有联合开发系统涉受益所有人信息查询相关功能进行对应改造，上述两个项目完成后，在满足人民银行要求基础上，我行客户信息质量和客户反洗钱尽职调查信息准确性能够得到有效提升。

	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必要性和合理性证明
	技术方面：联合开发系统是由建信金融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我行需求实施的应用系统群，相关技术人员已稳定服务多年，熟悉我行应用系统建设的系统架构、技术体制及工作流程，具备实施此类需求的能力；在紧急情况下，前期与建信金科团队在系统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沟通协调方式方法，能够保证问题处置的及时高效和无缝衔接，保持系统建设的连贯性和一致性。2024年底，建信金科对外服务策略和内部人员架构调整，对我行整体服务资源压缩，在双方多次沟通的情况下，其承诺我行在完成系统承接前，继续提供外部监管需求实施服务，且保证服务质量。

	
	业务方面：本项目包含接入受益所有人信息查询管理系统（BOMIS）业务需求中涉及联合开发系统改造内容，包括客户信息管理系统受益所有人信息相关字段增加、受益所有人信息更新时自动触发单笔实时核验、员工渠道整合平台相关界面更新、用户认证配合实现单点登录及其他配合改造内容。

	
	管理方面：在往期项目实施中，我行与建信金科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机制。建信金科了解现有系统架构、功能与配置，熟悉源代码，项目执行中整体的沟通成本较低，与我行配合情况良好，能够高效推进项目执行。

	
	市场竞争方面：本项目经初步识别，涉及联合开发系统9个，覆盖客户管理、客户渠道、核心银行、数据集成等6个业务领域。结合我行当前领域承接进度和前期潜在供应商调研情况，各供应商均表示针对单个领域，至少需3-6个月学习时间，短期内无能力承接。从项目需求实施方面考虑，仅有建信金科可以如期完成本项目。

	
	风险方面：替换供应商将带来较大的项目实施风险，由于其他供应商均未能全面掌握我行联合开发系统的架构设计、模块划分、功能实现、代码逻辑、处理流程、参数配置、数据库配置以及系统间接口的设计与实现方式，不熟悉系统源代码和相关系统功能情况，需要额外时间进行学习了解。本项目待实施需求均有明确的开发完成时间要求，替换厂商后无法保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相关工作，将面临成本、质量和工期等多方面的风险，项目质量将出现不可控的情况。



